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114年度赴日國際教育旅行活動簡章 

一、活動目標： 
為拓展本校同學國際視野，提供國際學術文化交流、培養團隊合作精神與自我成長的機會，

特辦理赴日教育旅行活動。 
本次活動預計參訪本校之姊妹校御茶水女子大學附屬高等學校與早稻田大學兩所關東學校；

活動中同學將進行入班學習及參與學校特別的體驗活動，以期深入交流並吸取他國的教育優點，

提昇個人未來的競爭力。 

二、主辦單位：學務處 

三、招募對象：本校學生，正取32名、備取4名。 

四、活動時間：114年5月19日（週一）至5月23日（週五） 

五、活動地點：日本關東地區。 

六、預定行程：行程俟招標完成後另行公告，以下為預定參訪重點。 
（一）學校交流：5月20日（週二）參訪姊妹校御茶水女子大學附屬高等學校（校園參訪及入班體驗） 

5月21日（週三）參訪早稻田大學（校園參訪及體驗大學課程） 
（二）學習行程：在地生活體驗(Homestay)與探訪世界文化遺產，並進行建築賞析、古蹟導覽、博

物館和美術館參觀，或自然生態景點等學習行程。 

（三）住宿安排：住宿飯店皆為日本 A 級以上之飯店，其中包含日本合法登錄之接待家庭至少一

晚、溫泉飯店至少一晚。 

七、篩選比序： 
（一）曾參與校內或校外辦理之國際交流相關活動。 
（二）通過英語檢定或日文檢定，請檢附證明。 
（三）守時、具責任心且喜愛學習，平時校內德行評量表現良好，出缺勤紀錄正常，樂於分擔工作

並充滿熱情 (各年級檢附文件如下列所示) 。 
高一：需檢附在校第一次段考成績單、獎懲與出缺席紀錄表。 
高二：需檢附高一成績單、獎懲與出缺席紀錄表。 
高三：需檢附高一及高二成績單、獎懲與出缺席紀錄表。 

（四）具備與日校交流之臺灣文化才藝如民俗舞蹈或音樂專長等。 
＊注意：錄取者須全程配合參訪訓練、表演準備、報告準備等學習活動，若無法配合則取消資格。 

八、報名步驟： 
（一）於12月31日（週二）23:59前填交線上報名表，連結： https://forms.gle/VwgkSorLFMgNGWrv8。 
（二）紙本報名表、家長同意書、團員切結書，及相關證明（語文檢定證明、成績與獎懲出勤紀

錄、特殊才藝等資格證明文件），於114年1月2日（週四）17:00前交至學務處社團活動組。 
九、請假處理：參加活動期間均以公假登記處理。 

十、活動費用： 
（一）每名團費預估為約52,000元，確切團費依學校招標價格訂定（費用含往返機票、交通費、保

險費、膳食費、住宿費，但不含護照代辦及個人花費）。 
（二）活動期間適逢日本旅遊旺季，需儘早確認機位名單，請同學審慎評估並依時限完成報名程

序。若報名後需取消報名，所衍生的相關費用（如：航空公司手續費）由同學自付。 
 
 
 
 

https://forms.gle/VwgkSorLFMgNGWrv8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114年赴日本國際教育旅行報名表 

班    級       年      班 座號  學號  血型  

姓 
名 

中文  

大頭照黏貼處 
（2吋半身白底） 

英文 
（與護照同）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電子信箱  

聯絡地址 □□□ 

聯絡方式 手機  宅電 （  ） 

緊急聯絡人 姓名  聯絡電話 
公司電話： 
手機： 關係  

語言專長 □有語言測驗或競賽等相關證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無 

是否曾參與校內或校外辦理之

國際交流相關活動？ 

□是—活動簡述：(請檢附證明) 
 
□否                                                 

才藝專長 □民俗技藝類    □其他______________ 參與社團  

其他課外活動

競賽、或特殊

事蹟紀錄 

□有—活動或競賽名稱：(請條列並檢附證明)  
 
□無                                             

特殊事項 

飲食禁忌     □無  □有：                            （請詳列食物項目） 
特殊餐食     □無  □奶蛋素  □全素  □其他                           
特殊病史     □無  □有：                           （請說明） 
特殊宗教信仰 □無  □有：                           （請說明） 
特殊生活習慣 □無  □有：                           （請說明） 

護    照 □有  □無,自行辦理  

□無,旅行社代辦  
護照號碼： 
護照有效期限：至西元           年        月        日止 

監護人簽名  導師簽名  

家長聯繫事項  

【說明事項】 

1. 家長如在學生旅行期間有需要領隊老師特別關照之處，請於『家長聯繫事項』欄中註明。 

2. 參加人員都須繳交家長同意書（於報名時一併繳交）。錄取後，於繳費時一併繳交團員切結書。 
3. 請於113年12月31日(二)前完成線上報名，並於114年1月2日（四）17:00前將『報名表』、『家長同意書』以及『其他

相關』書面資料交至學務處社團活動組，逾時不予受理。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114年赴日國際教育旅行 

【家長同意書】 
茲同意敝子弟於114年5月19日至5月23日，參加貴校辦理之「114年赴日國際教育旅行」，並已令

其於旅行期間注意安全與遵守校方一切規定，聽從師長指導。 

謹致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學生姓名：                       班別：     年     班        

家長(監護人)：                 家長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1 1 3  年 1 2月     日填具  

附註：若因天候、行前探勘及與得標旅行社討論決議而調整活動日期或行程時，本人同意敝子弟以

「討論決議後調整活動之日期或行程」參加。 

--------------------------------------------------------------------------------------- 

【團員切結書】 

        年    班    號 學生               錄取參加「114年赴日國際教育旅行」活動（5/19-

5/23），代表本校與日本學校進行交流。活動期間，一定配合培訓以及後續相關工作，且願意遵守下

列規定，以校譽為重；如因未遵從領隊師長指導或違反本活動相關規定，以致發生意外或觸犯該地

法律者，後果自行負責，並以校規懲處。 

規定一：出席所有行前課程，積極投入各項交流活動的訓練及準備。若應出席而無故缺席或訓練期

間態度不佳，則取消團員資格，由候補同學遞補。 

規定二：出國期間遵守團體紀律與規範，並依交代時間準時集合或歸隊。 

規定三：與日本學校交流時需穿著校服，保持自身言行端正，注意禮貌。能在座談會等正式場合參

與討論。若有需要代表本校表演或致詞，將竭力配合。 

規定四：返國後於規定時間內繳交心得與照片，並協助成果報告彙編。 

此致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學生：                  簽章                 學生家長或監護人：                  簽章                      

中華民國   113  年     月     日 
註：本切結書確經學生、家長親自簽章，於繳費時一併繳交；如有假冒者，願受學校校規處分。 


